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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中
國
婦
女
勞
苦
工
作 

，不
塗
指
甲
，不
帶
結
婚
戒
指
或
首
節
，大

@
次
弋
買 

多
數
一.痛
婚
的
婦
女•
其
髮
型
五
而
短
，未 

一 

撅
孤
自
避
解
放
代
倡 

婚
女
子
則
梳
存
鬢
裝
；
婦
女j

律
習
慣
穿 

(
北
京
特
電5

據
搭
記
者
諾
文
威
土 
潤
衫
‘隱
獗
身
材
‘大
致
與
男
装
相
同
，在

靑
年
偷
狗
用
槍
傷
人 

警
捕
疑
兇
提
控=
一
罪 

(
箕
朗)
力
坤
警
察
IIP 拘
捕r
八
街
束 

二
八一 
八
號
的
二
十
二
歳
时
年
法
閱
四
斯
， 

乾
控
訴
三 
JVI
311狀
，嫌
疑
依
週
日
用
十a
號 

長
度
而
被
踞
斷
婚  

^

的
庶
桁
，向
另
户
刃
子 

的
背
部
射
擊
喘
傷
。

住
北 3
高
華
第
十
街
東
廿

71帅
的
二
十 

j

三
歳
男
子
布 
ti*卡r
送
獅I2  

K

 院
施
乒
術
，

(
車
梨
役
訊)
此
間g
余k

僧
國
商
業 

銀
行
分
行
，昨
日 a
yi徒
械
劫
廿
弍
茁B1F  

元
現*誤

次
刼
案
，發
生
在
銀
行
開
門
伎
業
之 

前
，爲
年
詩
省
有
史
以
來
鴿
三
大
械
劫
奚
。 

雨
名
牌/

/{:/
錮"
經
理
賀
臣
前
往
以 

行
上
班
時
，即
持
槍
同
侑
碱
脅
，掠w

銀
行 

現
款
，譲
兩
名
劫
犯
目
前
仍
未
捕
便
。

1nd.
11一

丁
"*
，

?i" 

讓

懇

笹L
6

干

,.^_
t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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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经7

聯
苗
國4-

四
日
玉
聯
漫
瀛
雑
凌
邦
昨
，淸
整
表
明
蛇
共
要
以
大
國
地
位
加
入 

.十
聯
令
國"
麻
確
意
對
醇
民
為
任
港
事
現
已
有
十
人
鼠
决
后
聯
名
提
出
議
案
，要 

卷
兩
尸
月
後
召
開
壇
國
童
『
囁
一
事
宜
時
頂
爲
安
全
置
自
的
五
個
永
久 

會
員
國
之
一
，此
次
新
提
尊
是
首
次
特
别
指
明
毛»
東
領
導
下
的
中
共
政
府
，我
取
代
爲
介 

石
領
導
下
的
國
民
政
府
在
丰
出
國
起
俄
安
全
理
事
會
的
位
置
，如
蘇
，美
，英
，法
等
國
二

豔

打"威
報
磐
：載
堤
木
車
正
泊
在
建
築
場
的
路 
炎
熱
時
期
，有
ttir
婦
女
穿
裙
，
長
而
寛
構
、 

旁
鈍
帽
卸
一
卜
塡
地
的
砂
石
，駕
駛
員
則
刃
坐 
但
他
們
不
穿
高
蹬
鞋
，力
不
改
變
時
装
。 

在
車
廂
的
座
位
，行
近
一
看
，這
館
駛
員
原

屮

点

二

一!0̂
3

[^

^

l

e

  

publi
  

umber
  
s-N 

一

南
洋
商
報
四
人
被
囚 

要
求
法
庭
保
護
失
敗 

(
星
加
坡
路
透
社
電)
此
間
南
洋
商
報 

被
拘
禁
的
四
位
高
級
耍
員
最
近
曾
向
星
加
披 

高
等
法
居
申
請
發
給
保*
人
身
命
令
，
也
昨 

日
法
庭(
正
式
表
示
拒
絕
拒
項
精
求
。 

IS

四
人
於
五
月
二
日
被
政
府
按
照
國
內 

安
全
法
例
拘
察
，不
須
審
訳
，及
指
控
彼
等 

及
見
她
旦
力
推
就
載
重
車
子
時
，
身r
出
•
利
用
報
紙
，
直
揚
共
儀
主
義
，揭
浪
星
加
披 

F
 

：社
會
生
青
的
不
愉
快
事
件
，及#
舞
隼
人
趨 

,
牋
燕
替
努
線
上
，經I

 
向
愛
國
幫
，政
府
曾F
令
此
四
人.要
孤
仓 

各16

旋
動
機
，統
寸
中m

e

女
在
紡
織
工
業•
兩

宀

i
E
 

E
佔
百
份
六
十
，T
 在
煤
碱
場
工
作
，她 

法
國
會
代
表
團
訪
華 

們
咕
全
國
郷
村
东
厂
的
百
份
三
十
至
四
十
。
一 

且
也
挥
髭
雷
員
參.6  

中
國
婦
攵
話
從
傳
統
的
足
贅
縛
中:

卩
^
刁
黨
貝bS
 方 

58得
自
由
，.但
她
佇
用
勞
苦
工
作
爲 *
配
解 

(
巴
黎
路
透
社
電)
法
國
共
黨
作
曾
在 

放
的
代
價
，例
如
街
有
等
情
形
之
下
，她
們 
報
意
發
表
文
吿
，有
實
中
共
阻
止!

代
表 

衿
085

 

該
代
袋
團
已
於
昨
星
期
一R 
離
巴
黎
赴 

摺

:-14

;

—

法
共
喉
舌
報
又
稱 
按
照
價
例
共
黨
議 

名
活
躍Al-̂
.
」
個
革
的
者
應
關
心
譚h
y
員
要
參
加
此
等
出
國
訪
問m
，
但
在
此
次
訪 

理
想
，本
是
初
的
空
服
，太
過
重
視
外
表
僦
一
華
團
十X
，已
模
有
共
產
黨
議
員
參
加
，實 

是
資
產
階
磐
：
▼

一
日
違
反
任
例"
， 

但
办
有
些
.，中
國
神
女
不
措
唇
膏

个

來
是
個
婦
女
，一
誼
在
進
行
織
造
嬰
長
冷
衫
上 

作
。正
如
毛
厚
黒
后
說
：
男
同
志
能
够
做
到 

的
工
作,
女
同
素
能
做
。

毛
氏
所
言
妬 
W-付
諸
實
行
，即
表
現
在 

許
多
工
作
上
， 

®,经
與
男
子
一
同
做
，是
供 

證
龍
獲
得
平
等
的
茁
資
待
遇
，若
以
北
美
洲 

人
看
到 ®
女
担
任*
駛
重
級
大 »
，推
泥
機 

>•-' 
管
理
鑽 «
 機
，   

«:;入
地
洞
装
置
飽
藥
，揮 

動
築
路
的
鋤
子
，番
空
中
駕
駛
飛
機
等
工   

IV

械

 

刼

BS 

篇

槍8|龍

件
銀   

H,

山
醫
生
從
H6胃
88及
後
腿
取
出
約
14-1百
粒
to- 

彈
，目
前
情
况
好
轉
。

法
蘭
西
妹
被
控
搶
傷
他
人
，私
藏
攻
擊 

性
武
器
仅
私
栽
禁
用
武 

8»等
加
狀" 

布
聞
卡
興
悔
位
朋
友
於
題
、晚
在
北3
 

高
单
内
吧/
完s-  

fiat
tit，即
向
另
一
男
子
及 

其
朋
友
追
逐
，因
跋
、微
似
布
閣
卡
的
内
婆 

8
 犬
。當 

**1 們
作
敏
男
子
家
体
後
惻
尋
找
火
縱 

的
兩
隻
犬
時
，布 
IMI卡
即
被
射
僞
。 

警
方
在
出
事
地
點
捡
川
核
鷹
槍q
部
份 

子
弾
。高

院
判
决
工
會
集 »
 

非
法
排
斥
其
他
工
會 

(
讓
胴)
单
證
省 «
爲
法
院
峰
日
判
决 

一
工
會
集
團
非
法
排
斥
其
他
工
會
，閤
鉄
单 

的
省
工
小
孤
名
成
立
。

佛
卡
利
法
官
經
通
一
個"
的
番 

2/1，作 

成
匕r
一
頁
判
次
少
報
吿
，
加
从
人
太
平
洋 

徽
路
公
司
，兄
办
徽
路
工
會
，航
空 
to船
職 

員
等
工
敏
均
啜
輕
微
扣A
。

經
過
用
立*
箱
I!)!，加
拿
火
太
別
津
貨 

車
工
會
在 
N1時#

埸
被
抑
斥
，同
時
加
拿 

大
太
平
洋
弊
映
工
會
工
人
力
山
刈
映
见
引
去 

工
會 
收
代
，法
宫
指
由
，*-
會
上
人
關 

係
行
動
會
縛
施
侶
坦
々
非
注
足
服
的4

段
排 

斥
其
Ha工»
。

加
太
平
洋
黴
路
公
司
及
兄
办
織
路
工
會 

M
向
法
院
控
吿«
験

111引
111 工
會•
二=
號 

，
六
零
二
號
，
一
零1
零
號
等
地
區
工
會
， 

陽
遺
挖
石
工
人
一
零
九.一
一
號
加
同
工
會
，工 

程
行
理
一
一
五
號M
M
匸
會
，申㈱
皆
混
合 

41! 築
協
會
，
一一 "
名
庆&
人
及
人
家
始
築 

貿
易
姗
合
，以
及
找
皿
職
门
， 
yr判
罪
名
成 

立
。公

寓
内
盆 

to"
麻
煙 

經
警
搜
獲
提
控
傳
訊 

(
霎
趴
，姿
电
液
现
兩
为
刃*
伍
公
寓 

住
家
內 N
植
大
麻
烟
草
，臀
方
已
而
法
晓
公 

訴
幷
發
出
傳
忍
，接
啜
審
間■ 

警
方
袭
示
，他
們
於
週
日 

/1:本
埠
巾
巾 

心
ll,ni-
公
寓
内
就 «
十
一
枝
八
寸
高
的
大
邸 

烟
種
植
在
培 «
盆
内
，同
畤
經
捜
在
後
，我 

現一 
包
大
麻
新
展
成
的
香
烟
， 

一
對
七
旬
年
老
夫
妻 

床
墊
起
火
險
葬
火
坑 

(
«
肌)
廖
坤
一ai

年
老
火31次

床lit  

起
火
，iE  

ffj防
人
切
救
少
，送
醫
花
急
救
， 

门
前
情
况
好
轉
。

咳
河
名
老
充M
 

15七
十
二
處
的
係%
缘 

及
其
匕
十
八
微
者
伴
海
倫
，他
們
件
二
十
四 
一

門
前
四
十
五
分
躅
，繪
經
理
一 

看
侍
酒
入
銀
行
，幷
有
另
四 

名*
員
均
受
康
健
脅
域
，等 

•
候
他
們
將
金
Jilt上
鎖
後
逃
逸 

銀
行
經
理
賀
臣
，曾
曲 

181

徒
命
令
打
開
金
旅
安
全
箱 

後
，即
腾
賀
臣
及
其m
職n
 

縄
住
，随
後
乘
坐 
一
備
嶄
新 

的
黄
色
福
特
野
馬
牌
車
逃
遗 

詫龍
乃
偸
來
的
汽
車
， 

約一 
小
時
後
，在
四
里
外
威

年
有
否
决
鹿
方
。子
一一¥
1
:
%
*

匸:
二
：
二
厂
；

—：
；:
；

^

^

学

一 ®
*
 軍
！8/

事
件 

8
中
國
唯.将
的
，

在
過
啬
年
的
礎 

91國
大
倒
承
認
北
京 

"
合
法
代
表(，

：y

開
除

U
N

'»•
•
，

寺
三
叉
育
十
名

81

官
槍
决
一

萬

肋

 

元

酎

::C
1
-1
足： --%X: 

的
代
塞
窿
搠
廟.

逐
滴
輝
造
耄
怨1PIPL

 

此
次
聯
名
提
案
的
十
八
國
住
表3
昨在一" 

一
阿
爾
巴
泥
窮
代
法團總辞彼石遭儼"
海
国 

■1
  
一  
3

漂
争
 

11

11
11
15 述
理 

国
代
隶
圏
題
及
附
備
忘
錄
邃
级
麻 

寺
大
漕
的
減
選?
匕
： "
m
一

r
摩
滝
選"
巴
特
僕
聯
就
電).
摩
洛
哥 

超
比
週
六
發*
T
變
失
敗
後
，昨
日
又
有
一 

班
1.!

|
8
贄

：
   

■

・
據
政
府
公
作
指
出
，
十
名
叛
頂
其
中
包 

二T
i
l
s
i
t

—.-;

m
^
i

 5s 

..-.」
我
檎
袂
的
邊
名
叛
軍
不
“除
四
名
符
官 

外
事
1

布
靖
二
一
飞
校
及
一 
名
少 

校
雀
为
I
;
"
:
  

/

;

遇
野
卜
年
隔
恒
二
，化
僧
极
减
名
軍
官

.4

IS

河
堤
岸
附
近
等
優
，警
方
ft 將
該
四0
一 

號
高
速
公SE

封
鎖
，檢
金
來
往
・
楠
。 

華
美
女
榮
膺
海
咀
寶
座 

(
云
訊)
木
埠
華
人
小
姐
江
美(
譯
首 

(
，英V
名
珠 

98，於
昨
晚
在
吉
士58

奴
演

2

案
，倫
忘
探
及
函
件
等
由4 -
人
囲
代
表
簽
署
一 

喋
在
本
昌
連
衣
皮 B
 須#
!

加
次
遡 

l
l
t
n
l
 

^
i
l
i
i
n
 

一
日
將
提
〃
芬
發
各9

參
閱3
以
便
冊
時
在
一 

*
噂
騒
抽
1

门
1

」

；
：
 

二
1

犠

蹲

*|一 

:
召
開
新
口
內
瓦
會
議 

:
(
香
港
加
拿 *
社
电3

澳
洲
勞
工
黨
領

假
船
上
，，當i®

今年一

:-.:■.

競/
者
共
有
十
名
美
女
，其
中
他
江K

 

一 人
禽
華
人
。

消
防
員
値
夜
班
接
報 

原
來
火
燒
自
己
住
宅 

(
雲
訊)
二
埠
淸
防
隊
員
更
特
活
正
值 

夜
班
時
間
，於
卜
週
日
淸
就
三
呼
接
僅
大
警 

fs話
，好
現
火
燒
的
厉
屋
危
是
自
己
的
它 

經
過
消
防
人
员
即
特
將
更
幫
居
住
的 

利
吉
納
街
三
二
二
號
岳
屋
火
第
撲
滅
，他
襄 

子
及
兩
個
小
孩
均
已
安
全
救
出
，估
計
損
失 

一 萬
二
千
員
。

又
特
活1
上
週
六
一
卜
午
六
時
起
至
過
日 

清
位
八
時
在 
rrl 
防
隊
値
我 «
，
他
的
妻
子
唐 

«
於
半 6
二
輝
五
十
四
分
打
就
新
報
吿
火
瞥 

.
冷
特
活
首
充
趕
至
火
修
，當
他
看
到
门 

己
的
妻
子
，八
成4
兒
屈
常
西
及
九
保
元
子 

布
拉
德
萊13
安
全
逃
出
帑
，不
知
是
门-0
家 

失
火
。起
火
燃
因
，可
能
是
出25

速
火
UI 起 

高
速
公
路
兩
車
相
撞 

六
人
受
傷
送
院
急
救 

(
域
多
利
加
拿
大
社
償)
此
間
十
四
號 

高
速
公
路
蘇
基
埠 
ti北
五
哩
半
處
，於
上
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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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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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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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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